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重上字第214號

聲  請  人  郭登富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上訴人蔡佩晏等與被上訴人肯盛股份有限公司間請

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為被上訴人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謝天仁律師於肯盛股份有限公司與蔡佩晏、蔡昇峰、蔡昇達

間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為肯盛股份有限公司之特別代

理人。

    理  由

、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

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

1項規定即明。所謂無訴訟能力人，非僅指無訴訟能力之自

然人，即法人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之

情形，亦屬之。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伊受肯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肯盛公

司）委任為本案之第二審訴訟代理人，並受特別委任，為該

公司之利害關係人，有為其選任代理人之權。因肯盛公司全

體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經主管機關限期改選，逾期未改

選，於民國111年10月14日當然解任，迄未選任董事長，無

人為肯盛公司法定代理人，為免延滯訴訟，請准選任特別代

理人等語。

、經查：肯盛公司全體董事、監察人任期業於111年6月23日屆

滿，經臺北市政府以111年7月8日府產業商字第11150685600

號函命肯盛公司限期於111年10月14日前改選，逾期仍未改

選，依公司法第195條第2項規定，其董事、監察人自111年1

0月14日起當然解任，而肯盛公司迄未選任董事等情，有臺

北市政府上開函文、肯盛公司基本資料查詢及變更登記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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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見本院卷㈠第429至431頁、本院卷㈡第23至28頁），堪

認肯盛公司現無法定代理人得代為訴訟行為，聲請人為該公

司之利害關係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

任肯盛公司之特別代理人，即屬有據。經徵詢謝天仁律師之

意願及上訴人之意見（見本院卷㈡第39至41頁），並審酌謝

天仁律師具備法律專業能力，應能維護肯盛公司之權益，爰

選任其為肯盛公司之特別代理人。

、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進柳

                              法  官 楊惠如

                              法  官 呂綺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5　　日

     　　　　　　　　　　　　 書記官 蔡宜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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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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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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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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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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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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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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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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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last:justif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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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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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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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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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重上字第214號
聲  請  人  郭登富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上訴人蔡佩晏等與被上訴人肯盛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為被上訴人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謝天仁律師於肯盛股份有限公司與蔡佩晏、蔡昇峰、蔡昇達間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為肯盛股份有限公司之特別代理人。
    理  由
、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規定即明。所謂無訴訟能力人，非僅指無訴訟能力之自然人，即法人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之情形，亦屬之。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伊受肯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肯盛公司）委任為本案之第二審訴訟代理人，並受特別委任，為該公司之利害關係人，有為其選任代理人之權。因肯盛公司全體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經主管機關限期改選，逾期未改選，於民國111年10月14日當然解任，迄未選任董事長，無人為肯盛公司法定代理人，為免延滯訴訟，請准選任特別代理人等語。
、經查：肯盛公司全體董事、監察人任期業於111年6月23日屆滿，經臺北市政府以111年7月8日府產業商字第11150685600號函命肯盛公司限期於111年10月14日前改選，逾期仍未改選，依公司法第195條第2項規定，其董事、監察人自111年10月14日起當然解任，而肯盛公司迄未選任董事等情，有臺北市政府上開函文、肯盛公司基本資料查詢及變更登記表可稽（見本院卷㈠第429至431頁、本院卷㈡第23至28頁），堪認肯盛公司現無法定代理人得代為訴訟行為，聲請人為該公司之利害關係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任肯盛公司之特別代理人，即屬有據。經徵詢謝天仁律師之意願及上訴人之意見（見本院卷㈡第39至41頁），並審酌謝天仁律師具備法律專業能力，應能維護肯盛公司之權益，爰選任其為肯盛公司之特別代理人。
、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進柳
                              法  官 楊惠如
                              法  官 呂綺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5　　日
     　　　　　　　　　　　　 書記官 蔡宜蓁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重上字第214號

聲  請  人  郭登富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上訴人蔡佩晏等與被上訴人肯盛股份有限公司間請

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為被上訴人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謝天仁律師於肯盛股份有限公司與蔡佩晏、蔡昇峰、蔡昇達

間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為肯盛股份有限公司之特別代

理人。

    理  由

、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

    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

    1項規定即明。所謂無訴訟能力人，非僅指無訴訟能力之自

    然人，即法人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之

    情形，亦屬之。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伊受肯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肯盛公司

    ）委任為本案之第二審訴訟代理人，並受特別委任，為該公

    司之利害關係人，有為其選任代理人之權。因肯盛公司全體

    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經主管機關限期改選，逾期未改選

    ，於民國111年10月14日當然解任，迄未選任董事長，無人

    為肯盛公司法定代理人，為免延滯訴訟，請准選任特別代理

    人等語。

、經查：肯盛公司全體董事、監察人任期業於111年6月23日屆

    滿，經臺北市政府以111年7月8日府產業商字第11150685600

    號函命肯盛公司限期於111年10月14日前改選，逾期仍未改

    選，依公司法第195條第2項規定，其董事、監察人自111年1

    0月14日起當然解任，而肯盛公司迄未選任董事等情，有臺

    北市政府上開函文、肯盛公司基本資料查詢及變更登記表可

    稽（見本院卷㈠第429至431頁、本院卷㈡第23至28頁），堪認

    肯盛公司現無法定代理人得代為訴訟行為，聲請人為該公司

    之利害關係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任

    肯盛公司之特別代理人，即屬有據。經徵詢謝天仁律師之意

    願及上訴人之意見（見本院卷㈡第39至41頁），並審酌謝天

    仁律師具備法律專業能力，應能維護肯盛公司之權益，爰選

    任其為肯盛公司之特別代理人。

、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進柳

                              法  官 楊惠如

                              法  官 呂綺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5　　日

     　　　　　　　　　　　　 書記官 蔡宜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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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上訴人蔡佩晏等與被上訴人肯盛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為被上訴人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謝天仁律師於肯盛股份有限公司與蔡佩晏、蔡昇峰、蔡昇達間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為肯盛股份有限公司之特別代理人。

    理  由

、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規定即明。所謂無訴訟能力人，非僅指無訴訟能力之自然人，即法人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之情形，亦屬之。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伊受肯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肯盛公司）委任為本案之第二審訴訟代理人，並受特別委任，為該公司之利害關係人，有為其選任代理人之權。因肯盛公司全體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經主管機關限期改選，逾期未改選，於民國111年10月14日當然解任，迄未選任董事長，無人為肯盛公司法定代理人，為免延滯訴訟，請准選任特別代理人等語。

、經查：肯盛公司全體董事、監察人任期業於111年6月23日屆滿，經臺北市政府以111年7月8日府產業商字第11150685600號函命肯盛公司限期於111年10月14日前改選，逾期仍未改選，依公司法第195條第2項規定，其董事、監察人自111年10月14日起當然解任，而肯盛公司迄未選任董事等情，有臺北市政府上開函文、肯盛公司基本資料查詢及變更登記表可稽（見本院卷㈠第429至431頁、本院卷㈡第23至28頁），堪認肯盛公司現無法定代理人得代為訴訟行為，聲請人為該公司之利害關係人，依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規定，聲請選任肯盛公司之特別代理人，即屬有據。經徵詢謝天仁律師之意願及上訴人之意見（見本院卷㈡第39至41頁），並審酌謝天仁律師具備法律專業能力，應能維護肯盛公司之權益，爰選任其為肯盛公司之特別代理人。

、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進柳

                              法  官 楊惠如

                              法  官 呂綺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5　　日

     　　　　　　　　　　　　 書記官 蔡宜蓁



